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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妨害司法 防范整治维护诚信

“外嫁女”土地之争 承包权益如何保障
□ 本报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谢鑫 张国庆

　　

　　当前，农村妇女因婚姻关系、户籍等发生变动，

导致土地权益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尤其是离婚、

丧偶、改嫁妇女等群体失地现象时有发生。近日，湖

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巧借村规民约，成功调解一起

离异妇女、“外嫁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法院查明，王某（女）与李某婚后生育一子。

2018年，二人因感情不和离婚，儿子由王某抚养，

李某每月支付1200元的抚养费。离婚后，王某带着

儿子回到娘家，却遭冷眼相待。按当地风俗，离异

妇女不能长住在娘家。经李父同意，王某重新落户

到前婆家。

　　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期间，村委会重新与李

父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王某和儿子依法

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2016年，李某将22亩鱼塘（由土地改造）出租

给他人养鱼，共收租金4万元。合同到期后，李某又

于2021年将26亩鱼塘出租给他人种植莲藕，共收

到租金5.1万元。两次租金9.1万元全部给到李某。

　　2023年，王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土地承包经

营权收益4.5万元。随后，李某两位已出嫁的姐姐

也加入“抢夺战”，要求分割土地经营收益。

　　原来，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期间颁发的李某

家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承包方家

庭成员为7人，两位姐姐也是承包共有人。

　　大冶市人民法院还地桥法庭经审理认为，根

据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

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

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

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李某的姐姐在

娘家的地权不能被剥夺，应当确定她们是土地经

营权益分配主体，与其他家庭成员等额分配。

　　然而，这与当地的村规民约相冲突，当地村民

对此事议论纷纷，也成为案件调解的最大阻力。

　　案件承办法官邀请当地司法所、公安派出所、

党员代表、网格员，说服村组织修改村规民约，改

为“女子能顶半边天，土地权益有保障”等“七字

歌”，让新的村规民约人人熟知、口口相传，在潜移

默化之中推动乡村移风易俗。

　　见时机成熟，法院组织上门调解，涉事各方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因李某父亲已去世，按当时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6人进行分配，王某分得自己

应得的份额土地所产生的收益1.5万余元。

　　近年来，“外嫁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持续引

发社会热议。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一直是法

治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所谓“外嫁女”，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

的是和外村人结婚、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广

义还包含嫁入本村、户口迁入的“内嫁女”，包括

离婚或丧偶的妇女、入赘女婿等。

　　本案承办法官指出，我国现行法律政策规定

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

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征地补偿费

分配权。同时，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

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安置

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

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年）》要求，保障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平等享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安

置补偿权益。

　　在现实中，农村妇女尤其是“外嫁女”，这些

权益往往是被忽略的，许多农村“土政策”习惯以

男性为户主，女性权利被边缘化，使得部分农村

妇女因征地、流转等原因失去土地。这种不平等

的分配方式不仅违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相关

法律规定，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相悖。

　　随着法治社会的推进，农村妇女维权意识逐

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妇女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维权成本较高，又有许多

人选择不了了之。要破除这一问题，需要各部门、

单位配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对此，法官建议，相关部门单位要推陈出新，

强化创新土地经营方式，探索以农户为单位，按

照家庭成员人均分配土地的制度，使农村妇女在

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享有平等地位，避免“两头

空”。街道办、乡镇、村委会要指导规范完善村规

民约，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树立男女平等新风尚，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保障“外嫁女”权益。

　　人民法院要持续深化与相关部门的合作，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加大对侵犯农村妇女土地

权益行为的惩处力度，降低妇女维权成本，实质

性化解纠纷，推动源头治理，依法保障妇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

子平等的权利。

推进移风易俗保障妇女土地权益

刑法相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三百零七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捏造债务转移财产
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2010年9月，刘某某与武某某登记结婚，二人

婚前育有二女武某甲、武某乙。2013年6月，武某某

注册成立某建材经销处。2017年3月，刘某某向法

院起诉离婚。

　　一个月后，刘某某、武某乙为占有某建材经销

处100余万元的债权，分别与马某等人共谋，通过

伪造借条虚构马某等人与某建材经销处存在债权

债务关系。马某等人以捏造的事实及伪造的证据

分别向法院诉请还款。刘某某与武某乙伪造授权

委托书，作为某建材经销处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

讼，并与上述人员达成调解协议，骗取法院出具民

事调解书。后马某等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根据生

效的民事调解书执行债权100余万元，并发放给申

请执行人。马某等人得款后，将全部款项交给刘某

某、武某乙。2019年10月，法院准予武某某与刘某

某离婚。

　　2021年，武某某以刘某某、武某乙与马某等人

的民间借贷案件系虚假诉讼为由，申请法院对案

件进行再审。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后，将刘某某

等人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刘某某为侵占

某建材经销处的债权，与女儿武某乙合谋，伙同马

某等人虚构债务、伪造证据，实施虚假诉讼行为，

致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和伪造的证据出具民事调

解书，该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刘

某某、武某乙、马某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

时，该院通过再审程序撤销了原民事调解书，并对

刘某某、武某乙等3人分别罚款1.5万元。

　　法官表示，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一方伙同他人

虚构债权债务，意图多分或者占有、转移财产，侵

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行为人与

受害人仍为夫妻关系，其伪造证据更为便利，捏造

的事实隐蔽性强。本案中，刘某某骗取法院出具民

事调解书，法院对刘某某等人判处刑罚后，及时通

过再审程序撤销民事调解书，并对刘某某等人予

以司法惩戒。

串通他人稀释债权
认罪认罚获刑罚金

　　2011年3月，杨某某为某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

人段某某提供担保，向陈某借款300万元，后双方

发生债务纠纷。2013年10月，法院判决某房地产公

司偿还陈某借款本金185万元及利息，杨某某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杨某某的房屋因此被查封。

　　为稀释债权，杨某某分别伙同姜某某、许某

某，通过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虚假债

权债务关系100余万元并分别向法院起诉，骗取民

事调解书。此后，姜某某、许某某分别向法院申请

参与分配杨某某的上述房屋拍卖款。陈某怀疑杨

某某与姜某某、许某某之间系虚假债权债务关系，

遂向法院反映情况。姜某某、许某某随后申请撤回

对杨某某的执行请求，放弃对杨某某房屋拍卖款

的参与分配权。

　　2020年11月，杨某某、姜某某、许某某先后主

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上述虚假诉讼犯罪

事实。新沂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某、姜某

某、许某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

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均已构成虚

假诉讼罪。

　　鉴于3人能够主动投案，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且认罪认罚，遂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八个

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姜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许某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间，法院启

动审判监督程序对上述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裁定

撤销涉案民事调解书。

　　法官表示，杨某某和姜某某、许某某相互串

通，妄图借助他人参与自己房屋的执行款项分配，

以达到稀释债权和转移被执行财产的目的。法院

对杨某某、姜某某、许某某等人以虚假诉讼罪定罪

处罚，并通过再审程序撤销了民事调解书。

换据结算借条失效
冒名诉讼触犯数罪

　　2004年2月，王某某、李某向张某借款，并出具

了20万余元的借条，借条中未写明出借人。2004年

5月，双方换据结算，但借条没有收回销毁。2007年

10月，张某冒用张某东的名义，以张某东诉讼代理

人的身份，持上述已经作废的借条到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因王某某、李某未到庭应诉，法院缺席判

决王某某、李某归还张某东欠款本金及利息。后张

某又以张某东诉讼代理人的身份申请法院执行王

某某、李某的房屋，案涉房屋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王某某、李某在发现其房屋被司法拍卖后到

公安机关报案，法院裁定终结该案件的执行。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后，丰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诈骗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遂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张某不服，

提出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张某利用已结算过的失效借

条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冒用张某东名义向法院提

起虚假诉讼，要求王某某等人履行实际不存在的

债务，该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竞合，应按

处罚较重的诈骗罪定罪处罚。

无效借条用于诉讼
撤诉处理亦属犯罪

　　2017年11月，周某甲明知周某乙已将所欠债

务全部清偿，仍与周某丙共谋，将周某乙曾向其出

具的一张10万元借条提供给周某丙用于虚假诉

讼。后周某丙持此借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

年12月6日，周某丙在庭审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并

作虚假陈述，后因周某乙否认该笔借款，周某丙与

周某乙协商要求补偿1.5万元。同年12月13日，法院

组织第二次庭审时，周某丙经传唤未到庭，遂裁定

按周某丙撤诉处理。

　　2019年8月8日，周某丙经电话传唤到案，归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睢宁县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

审理中认为，周某甲、周某丙共谋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该行为构成虚假诉讼

罪，遂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周某丙拘役三个月，并处

罚金3000元，另案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周某甲拘役三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法官庭后表示，民间借贷关系中，一些职业放

贷人在借款人已经实际清偿完借款本金及依法应

予保护的利息后，仍指使他人持已经清偿的借条

提起诉讼。本案中，周某甲与周某丙共谋，捏造虚

假欠款事实提起诉讼，导致法院两次组织开庭审

理，虽然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法院因周某丙未出庭，

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但周某甲、周某丙的行为已

经构成虚假诉讼罪，法院依法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恶意起诉致人损失
构成侵权担责赔偿

　　2014年5月，张某某起诉要求田某某、仝某某

归还借款本息29万余元，法院判决部分支持，张某

某申请强制执行。同年7月，朱某某向法院起诉要

求田某某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并申请查封了

田某某的两套房产，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但田某

某未按调解书履行义务，朱某某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过程中，朱某某向法院表示，田某某有还款意

向，暂不对其名下房产进行拍卖。

　　张某某认为，朱某某和田某某恶意串通，虚构

债权债务逃避法院执行，遂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请求撤销朱某某与田某某之间的民事调解书。一审

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

求。随后，张某某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徐州中院认为，朱某某在原案中进行虚假陈

述，田某某进行虚伪自认，二人存在串通行为，双

方的原案诉讼为虚假诉讼，遂判决撤销朱某某诉

田某某民间借贷案的民事调解书，驳回朱某某的

诉讼请求，并对朱某某、田某某分别罚款5万元、8

万元。

　　由于田某某与朱某某以虚假诉讼方式逃避债

务，导致张某某债权无法得到完全实现，并产生相

关经济损失。张某某遂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朱某某、田某某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云龙区法院认为，张某某因朱某某、田某某的

虚假诉讼行为，产生了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等

损失，朱某某、田某某构成共同侵权，遂判决二人

向张某某连带赔偿相关损失。

　　朱某某、田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徐州中院维

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虚假诉讼致人损害符合侵权

行为一般特征和构成要件，属于侵权行为。因虚假

诉讼致人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虚假诉讼行为

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朱某某与田某某属于典

型的侵权行为，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张某某的经

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魏琪 赵帅

　　

　　虚假诉讼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破坏社会

诚信。为加大对虚假诉讼行为打击力度，

有效震慑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切实

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促进诚信

社会建设，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日发布了一批打击虚假诉讼典型

案例。

　　《法治日报》记者对其中部分案例进

行梳理，以期通过以案释法，明确相关行

为的法律后果，科学推进虚假诉讼的防

范整治工作以及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 本报通讯员 李尧

　　

　　妹妹单方面决定将父亲的骨灰进行海葬，兄长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

精神损失费并道歉，是否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近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法院查明，张甲与张乙系同胞兄妹，父亲张某某于2021年8月15日因

病去世，骨灰寄存在辽源市殡仪馆。2021年9月28日，张某某生前居住地的

村委会主任为张乙出具证明信，证明其父张某某祖坟在该村。张乙凭此证

明取出父亲骨灰，后前往辽宁省某地进行了海葬。张甲得知此事后，以张

乙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父亲骨灰“扔掉”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

损失费10万元并赔礼道歉。

　　张乙辩称，张甲长期在外地生活，平时也不经常回家探望父亲，与父

亲关系疏远，父亲生前四次大手术均由张乙照料，张甲对此不闻不问。自

己按父亲遗愿海葬骨灰，未违法也不影响张甲祭奠权。且自己也曾问过张

甲骨灰的处理方式，张甲明确表示不管，在此种情况下遵循父亲遗愿进行

了海葬。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海葬张某某并不构成对张甲人格权的侵害，

作为死者的近亲属均享有妥善安置、保管、处理死者骨灰的权利或义务。

行使符合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和民间风俗习惯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结

合证人证言，死者张某某生前有海葬的遗愿，应当得到尊重，张乙对其父

张某某骨灰海葬符合人之情理，也履行了死者近亲属应尽的义务，并不构

成对张甲人格权的侵犯。

　　据此，一审、二审对张甲要求张乙赔偿10万元精神损失赔偿金并赔礼

道歉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张甲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对于父亲海葬没有联系哥哥张甲一同参加，张乙对此也很后悔，表示

要向张甲道歉，但张甲不接受妹妹张乙的歉意。后经再审调解，张乙赔偿

张甲1元钱，张甲自愿撤回再审申请。

　　法官庭后表示，安葬权是指死者的近亲属基于特定身份关系，依社会

公序良俗对死者的遗体或骨灰以安葬的方式进行处置的权利，属于民法

典所规定的人格权范畴的权利。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中，让逝者尽早安

息具有深厚的伦理及道德渊源，逝者骨灰寄托了生者对死者的思念和情

感，是一种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的物，作为死者近亲属都享有负担着

对死者骨灰保管安葬的权利或义务，权利行使必须符合民法典公序良俗

原则和民间风俗习惯。在安葬骨灰时，首先要保证死者的生前遗愿得到

尊重。

　　本案中，死者张某某的海葬遗愿虽然没有书面遗嘱，但有经常接触张

某某且没有安葬义务的亲属证明，相关内容已被身边亲属知晓。作为死者

的亲生儿女的张甲、张乙均负有实现逝者遗愿的责任和义务。张乙对其父

张某某骨灰海葬符合人之情理，也履行了死者近亲属应尽的义务，并不构

成对张甲的侵权。

　　作为死者长子的张甲对父亲遗愿不知不问，出殡之时也没有与其近

亲属协商安葬事宜，出殡之后不参加民间殡葬习俗礼仪，不顾父亲遗愿，

对其妹张乙的海葬行为诉至公堂追究侵权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也有违公

序良俗。

　　法官提醒，对逝者生前尽到足够的关怀和赡养，往往要比死后祭奠更

有意义。养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作为子女、晚辈

更要以真诚之心爱老敬老，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妹妹海葬父亲骨灰
哥哥诉请赔偿道歉

●

●

●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林昭仪 吴满和

　　深夜时分，3个小伙伴结伴无证驾驶一辆无牌摩托车在街头兜风，不

料因操作不当导致其中一人受伤。近日，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判令伤者自行承担15%的责任，另外两方

分别承担60%、25%的赔偿责任。

　　法院查明，2022年7月22日晚，15岁的小陈偷偷骑走家里的无牌摩托

车，后交于14岁的小翁驾驶。当晚11时许，小翁搭载小陈及15岁的小黄自

东往西方向沿国道G228线行驶，途中因操作不当导致乘坐在摩托车最后

面的小黄跌落到路面并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小翁无证、未佩戴头盔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载

人超过核定人数且均未佩戴头盔，车辆夜间上路行驶未降低行驶速

度，未充分注意路面交通情况，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发生交通事

故后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未标明位置和及时报警，违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故小翁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小陈、小黄二人

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小黄被送往医院治疗，由此产生医疗费3.8万多元。经鉴

定小黄因该事故造成十级伤残。后因三方家长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小黄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民事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

原则不同，交通事故责任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本案民事责任的

认定应当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侵权损害后果及各方过错程度等因素予

以综合认定。

　　首先，小翁是本案事故的直接侵权人，其违法行为具有重大过错，

不能构成好意同乘，应当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过错责任，由其监

护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其次，小陈的监护人作为肇事摩托车所有

人，未妥善保管其车辆，将车辆钥匙随意放置，导致该车被小陈骑走，

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小陈又将车辆交给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小翁驾

驶，亦存在过错，故小陈监护人承担25%的赔偿责任。最后，受害人小黄明

知在超载的情况下仍乘坐无牌摩托车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作为乘客缺

乏应有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存在一定的过错，自行承担15%的

责任。

　　综上，法院认定小黄因事故造成各项损失174465 .33元，判决小翁

监护人应赔偿104679.2元，小陈监护人应赔偿43616.33元。

　　无证驾驶摩托车无偿搭乘好友，发生交通事故后，是否构成“好意同

乘”？将机动车出借给无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驾驶，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搭

乘超载的无牌摩托车而受伤，自己是否具有过错？

　　法官庭后表示，无证驾驶属于违法驾驶行为，不构成“好意同乘”，

发生交通事故时，不能减轻“好意人”小翁的赔偿责任。明知对方未成

年且无合法驾驶资格仍将机动车出借，导致事故发生，出借方小陈属

于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明知无牌摩托车超载仍然乘坐且

不佩戴安全头盔，搭乘人小黄对自己的受伤亦需自行承担一定的过错

责任。

　　对此，法官提醒广大市民，未成年人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

驾驶机动车是违法行为。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尽到监管教育职责，督

促未成年子女切勿擅自驾驶机动车上路。家长将机动车交给未成年子女

使用，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若发生交通事故，监护人一般需承担相应侵

权赔偿责任。

男孩驾车致人伤残
监护人须担责六成

漫画/高岳


